关于《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的制定说明
为切实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现将有关制定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我县野生动物种群得到一定恢复，但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等现象仍时有发生，对野生动物资源及其栖息地造成威胁。为进一步强化野生动物保护力度，明确禁猎要求，震慑违法犯罪行为，引导公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有必要依法划定禁猎区、设定禁猎期，并明确相关禁止行为与法律责任。
二、主要法律依据
[bookmark: _GoBack]《通告》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二条（关于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关于禁猎区、禁猎期以及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的规定）等条款，并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等地方性法规，确保内容合法、合规。
三、《通告》主要内容说明
1. 禁猎区与禁猎期：明确将和硕县行政区域全域划定为禁猎区，全年设定为禁猎期。此举旨在实施最严格的区域保护和时间管控，最大限度减少人为狩猎干扰，保障野生动物休养生息。
2. 禁猎工具与方法：在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工具和方法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列举了禁止使用的狩猎工具（如气枪、弩、粘网、高频声波装置等）和狩猎方法（如声音诱捕、灯光诱捕、设置陷阱、电击装置等）。详细列举旨在增强规定的可操作性，便于公众识别和执法机关认定。
3. 禁猎对象：明确禁猎对象为列入国家和自治区发布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的陆生野生动物，确保了保护范围的全面性与针对性。
4. 法律责任：重申在禁猎区、禁猎期内，禁止一切猎捕及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明确对违法猎捕行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慑力。
5. 例外情形：考虑到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病监测等特殊需要，《通告》明确规定必须依法申请特许猎捕证或狩猎证，并严格按照核准的内容进行，确保了保护与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6. 实施期限：《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禁猎期设定为5年，体现了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保护导向。
7. 监督举报：公布和硕县林业和草原局举报电话，旨在拓宽监督渠道，鼓励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构建社会共治格局。
四、预期效果
《通告》的实施，预期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有效遏制非法猎捕行为，为野生动物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促进我县野生动物种群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